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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承诺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诚信原则履行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3、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以下简称“本预案”）是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不实陈述。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5、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核、注册机关对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注册。本预案所述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注册，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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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峰测控/发行人/公司/本
公司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事宜

本预案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募集说明书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公告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行公司章程

持有人 指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记录显示在其

名下登记拥有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

转股 指
债券持有人将其持有的债券按照约定的价格和程序

转换为发行人股票

转股价格 指
本次可转债转换为发行人股票时，债券持有人需支

付的每股价格

回售 指
债券持有人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将所持有的全部或部

分债券卖还给发行人

赎回 指
发行人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可转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各期/最近三年 指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

报告期各期末/2022年末、

2023年末、2024年末
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预案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

财务数据和根据合并报表口径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本预案中任何表格若出

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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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董事会对公

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自查和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中关于科创板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

定，具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本次可转债及未来经本次可转债转换的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

（二） 发行数量

本次可转债拟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7,494,751张（含本数）。

（三） 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可转债发行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4,947.51万元（含 74,947.51万元），具体发行规模由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财务状况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确定。

（四）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五） 债券期限

本次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六） 债券利率

本次可转债的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提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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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

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七）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最后一年利

息。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

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

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

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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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对转股或者不转股有选择权，

并于转股的次日成为公司股东。

（九）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不得向上修正，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状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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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以下简称

“符合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

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

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

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

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符合条件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

需）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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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

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一）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

有效的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

本次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

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二）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上浮一

定比例（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

次可转债。具体上浮比率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

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公司有权按照本次

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本次可

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

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 /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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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万元时，公司董事会有权

决定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十三）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

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本次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

其持有的部分或者全部本次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可

以在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

动丧失该回售权。

2、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

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

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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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二）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

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

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十四）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

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

当期股利。

（十五）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协商确定。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

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十六）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可转债可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具体优先配售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并在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认购优先配售的金

额，将通过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及/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发行。如

仍出现认购不足，则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包销。

（十七）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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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

有的本次可转债；

（5）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7）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

（8）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本次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本次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

本次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

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拟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拟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4）公司已经或者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5）公司发生减资（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履行业绩承诺导致

股份回购的减资，以及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

外）、合并等可能导致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需要决定或者授权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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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6）公司分立、被托管、解散、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7）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

（8）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司偿债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

（9）保证人（如有）、担保物（如有）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

化；

（10）公司、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总额 10%以上未偿还债券面值的

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

（11）《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12）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13）出现根据法律法规、上交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4、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

（2）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总额 10%以上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

人；

（3）债券受托管理人；

（4）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十八）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74,947.51万元

（含 74,947.51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基于自研 ASIC芯片测试系统的研发创新项目 75,888.00 74,947.51

合计 75,888.00 74,9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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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

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

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十九）评级事项

公司将聘请资信评级机构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出具资信评级报告。

（二十）担保事项

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二十一）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相关制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

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

授权人士）确定，并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信息。

（二十二）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公司本次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计算。

三、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了中汇会审[2023]441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3 年度

和 2024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分别出具了大信审字[2024]第 3-00293号和大信审字[2025]第3-00109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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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8,964.94 202,679.88 196,897.75

交易性金融资产 7,911.95 9,369.35 -

应收票据 19,066.76 6,454.73 9,075.96

应收账款 32,578.11 26,277.87 33,875.41

预付款项 270.89 120.99 98.43

其他应收款 400.01 209.47 114.17

存货 17,744.71 14,163.01 18,837.21

合同资产 193.73 96.52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350.20 3,808.04 1,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1,947.94 977.28 786.01

流动资产合计 293,429.26 264,157.15 260,684.95

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44.99 21,761.62 18,947.8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1,618.29 8,399.12 6,723.28

投资性房地产 4.31 4.31 4.31

固定资产 42,060.75 40,182.31 41,943.24

使用权资产 1,465.83 321.74 532.03

无形资产 2,718.62 2,854.84 2,838.06

长期待摊费用 200.30 68.36 126.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3.99 1,569.44 1,734.42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11.71 7,367.57 3,681.18

非流动资产合计 87,378.79 82,529.30 76,530.51

资产总计 380,808.05 346,686.45 337,215.46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5,426.28 2,209.41 6,207.01

预收款项 3.64 3.68 22.50

合同负债 5,625.30 2,767.40 5,458.35

应付职工薪酬 4,463.43 3,424.19 3,785.34

应交税费 2,503.05 1,609.94 4,455.83

其他应付款 563.91 464.10 3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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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07.31 232.53 228.72

其他流动负债 406.22 289.55 625.03

流动负债合计 19,399.13 11,000.82 21,113.8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4.69 - -

租赁负债 1,034.17 76.28 301.49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1.49

预计负债 903.86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18.11 2,359.96 1,903.52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80.83 2,436.24 2,206.49

负债合计 23,779.97 13,437.06 23,320.32

股东权益：

股本 13,543.94 13,536.72 9,107.36

资本公积 181,519.81 180,076.44 180,008.99

减：库存股 1,498.65 - -

其他综合收益 10,953.48 11,804.20 9,518.65

盈余公积 6,771.97 6,768.36 4,553.68

未分配利润 145,737.53 121,063.67 110,706.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357,028.08 333,249.40 313,895.13

股东权益合计 357,028.08 333,249.40 313,895.1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80,808.05 346,686.45 337,215.46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一、营业收入 90,534.54 69,086.19 107,055.84

减：营业成本 24,164.16 19,900.71 25,298.04

税金及附加 1,160.65 852.87 1,432.66

销售费用 12,844.83 10,508.10 9,271.08

管理费用 5,794.07 5,452.08 6,115.02

研发费用 17,236.82 13,198.02 11,7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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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财务费用 -5,117.62 -5,143.34 -4,739.13

其中：利息费用 39.66 20.82 23.85

利息收入 4,697.67 4,647.66 3,175.42

加：其他收益 3,825.16 2,370.29 2,771.6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171.93 450.5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32.10 -303.90 925.49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882.27 44.70 -2,387.4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3.48 -72.67 -95.9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3 1.24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6,070.96 26,529.33 59,561.50

加：营业外收入 67.92 30.66 300.76

减：营业外支出 16.40 0.56 0.5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6,122.49 26,559.43 59,861.70

减：所得税费用 2,731.00 1,394.20 7,232.6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117.02 2,442.52 6,432.48

（一）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1,117.02 2,442.52 6,432.48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056.87 2,452.03 6,425.62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 - -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56.87 2,452.03 6,425.62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 - -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60.15 -9.51 6.86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 -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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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 - -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

益的有效部分）
- - -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0.15 -9.51 6.86

（7）其他 - - -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34,508.50 27,607.75 59,061.52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4,508.50 27,607.75 59,061.5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4,919.44 83,894.00 100,597.31

收到的税费返还 2,913.01 3,705.23 3,277.3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1.72 3,680.07 3,487.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634.17 91,279.30 107,361.8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379.05 19,504.83 28,354.2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469.32 21,287.33 17,492.46

支付的各项税费 9,962.51 11,575.29 16,704.5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13.56 6,763.25 5,427.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824.44 59,130.69 67,97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09.73 32,148.61 39,383.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532.24 1,248.30 36,131.3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233.46 2,493.03 1,895.3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3.00 - 0.09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183.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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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52.60 3,741.33 38,026.8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3,081.60 2,547.18 2,791.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8,164.64 18,681.67 13,107.91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7,847.90 50,272.3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46.24 29,076.75 66,171.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06.35 -25,335.42 -28,144.8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88.55 2,759.00 2,207.88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8.55 2,759.00 2,207.8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7.17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682.43 12,750.30 13,185.6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3.36 278.09 218.2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722.97 13,028.39 13,403.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34.42 -10,269.39 -11,196.0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86.45 101.39 566.2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468.11 -3,354.82 608.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349.14 100,703.96 100,095.3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1,817.25 97,349.14 100,703.96

（二）最近三年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1、2024年公司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

（1）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情况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导致 AccoTEST Technology Japan株式会社纳入合并

范围。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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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AccoTEST Technology
Japan株式会社

2024年 4月 1日 30.90 100 现金购买

（2）合并报表范围减少情况

盛态思软件（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清算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

围。

2、2023年公司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

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 ACCOTEST ELECTRONICS (MALAYSIA) SDN.BHD.，

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2022年公司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

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 ACCOTEST TECHNOLOGY (USA),INC自成立之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流动比率（倍） 15.13 24.01 12.35

速动比率（倍） 14.21 22.73 11.45

资产负债率（合并） 6.24% 3.88% 6.9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90% 9.15% 11.5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2 2.06 3.95

存货周转率（次） 1.48 1.19 1.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26.40 24.62 34.4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元）
1.39 2.37 4.3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1.07 -0.25 0.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万元）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研发费用占营业总收入

的比重
19.04% 19.10% 11.00%

注 1：上述指标除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外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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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余额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股本总额（扣除

期末库存股）

7、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扣除期

末库存股）

8、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扣除期末库存股）

9、研发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各项研发费用合计/营业总收入

2、公司最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10]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3]65 号）

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扣除非经常损

益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7 1.86 3.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7 1.86 3.90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9% 7.80% 18.47%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1 1.87 3.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1 1.87 3.7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7% 7.85% 17.74%

（四）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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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293,429.26 77.05% 264,157.15 76.19% 260,684.95 77.31%

非流动资产 87,378.79 22.95% 82,529.30 23.81% 76,530.51 22.69%

资产总计 380,808.05 100.00% 346,686.45 100.00% 337,215.46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337,215.46 万元、346,686.45 万元和

380,808.05万元，呈持续增长趋势，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保持稳健，带动公司

货币资金、应收账款等资产规模增长。

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资产占资产总计的比例分别为 77.31%、76.19%及 77.0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比整体保持在 75%以上水平，资产流动性较好。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208,964.94 71.21% 202,679.88 76.73% 196,897.75 75.53%

交易性金融资产 7,911.95 2.70% 9,369.35 3.55% - -

应收票据 19,066.76 6.50% 6,454.73 2.44% 9,075.96 3.48%

应收账款 32,578.11 11.10% 26,277.87 9.95% 33,875.41 12.99%

预付款项 270.89 0.09% 120.99 0.05% 98.43 0.04%

其他应收款 400.01 0.14% 209.47 0.08% 114.17 0.04%

存货 17,744.71 6.05% 14,163.01 5.36% 18,837.21 7.23%

合同资产 193.73 0.07% 96.52 0.04%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4,350.20 1.48% 3,808.04 1.44% 1,000.00 0.38%

其他流动资产 1,947.94 0.66% 977.28 0.37% 786.01 0.30%

流动资产合计 293,429.26 100.00% 264,157.15 100.00% 260,684.9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构成。报告

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分别为 260,684.95万元、264,157.15万元和 293,429.26

万元，公司流动资产在报告期内整体呈增长趋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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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非流动资产：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44.99 22.94% 21,761.62 26.37% 18,947.81 24.7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1,618.29 13.30% 8,399.12 10.18% 6,723.28 8.79%

投资性房地产 4.31 0.00% 4.31 0.01% 4.31 0.01%

固定资产 42,060.75 48.14% 40,182.31 48.69% 41,943.24 54.81%

使用权资产 1,465.83 1.68% 321.74 0.39% 532.03 0.70%

无形资产 2,718.62 3.11% 2,854.84 3.46% 2,838.06 3.71%

长期待摊费用 200.3 0.23% 68.36 0.08% 126.18 0.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3.99 2.01% 1,569.44 1.90% 1,734.42 2.27%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11.71 8.60% 7,367.57 8.93% 3,681.18 4.81%

非流动资产合计 87,378.79 100.00% 82,529.30 100.00% 76,530.51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固定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构成。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分别为

76,530.51万元、82,529.30万元和 87,378.79万元，呈持续上升趋势。

2、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19,399.13 81.58% 11,000.82 81.87% 21,113.83 90.54%

非流动负债 4,380.83 18.42% 2,436.24 18.13% 2,206.49 9.46%

负债总计 23,779.97 100.00% 13,437.06 100.00% 23,320.3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3,320.32 万元、13,437.06 万元和

23,779.97万元，公司整体负债规模较低。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付账款 5,426.28 27.97% 2,209.41 20.08% 6,207.01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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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12 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预收款项 3.64 0.02% 3.68 0.03% 22.50 0.11%

合同负债 5,625.30 29.00% 2,767.40 25.16% 5,458.35 25.85%

应付职工薪酬 4,463.43 23.01% 3,424.19 31.13% 3,785.34 17.93%

应交税费 2,503.05 12.90% 1,609.94 14.63% 4,455.83 21.10%

其他应付款 563.91 2.91% 464.10 4.22% 331.05 1.5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07.31 2.10% 232.53 2.11% 228.72 1.08%

其他流动负债 406.22 2.09% 289.55 2.63% 625.03 2.96%

流动负债合计 19,399.13 100.00% 11,000.82 100.00% 21,113.83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分别为 21,113.83 万元、11,000.82 万元和

19,399.13 万元，主要由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税费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主要随着应付账款、合同负债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科目

变化而产生波动。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 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长期借款 24.69 0.56% - - - -

租赁负债 1,034.17 23.61% 76.28 3.13% 301.49 13.6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 1.49 0.07%

预计负债 903.86 20.63% -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18.11 55.20% 2,359.96 96.87% 1,903.52 86.27%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80.83 100.00% 2,436.24 100.00% 2,206.49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2,206.49 万元、2,436.24 万元和

4,380.83万元，主要由租赁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构成。

3、偿债及营运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偿债及营运能力分析如下：

（1）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偿债能力主要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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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 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流动比率（倍） 15.13 24.01 12.35

速动比率（倍） 14.21 22.73 11.45

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6.24% 3.88% 6.92%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报表）
11.90% 9.15% 11.53%

注：各指标计算口径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2.35倍、24.01倍和 15.13倍，速动比

率分别为 11.45倍、22.73倍和 14.21倍，合并报表层面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2%、

3.88%和 6.24%。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低，

整体流动性较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2）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主要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72 2.06 3.95

存货周转率（次） 1.48 1.19 1.33

注：各指标计算口径如下：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余额

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95、2.06

和 2.72。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整体回款良好。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33、1.19 和

1.48。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整体保持稳定。

（五）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90,534.54 69,086.19 107,055.84

营业利润 36,070.96 26,529.33 59,561.50

利润总额 36,122.49 26,559.43 59,861.70



27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净利润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07,055.84万元、69,086.19万元和 90,534.54

万元，公司营收情况良好。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2,629.04万元、25,165.23万元和 33,391.48万元。

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5.4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 52.18%，主要原因系在国内经济缓慢复苏、国外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局部地

缘冲突等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整个半导体市场需求疲软，半导体行业景气度

持续下行，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增速持续放缓；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1.0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2.69%，主要原因系随着 AI等创新技术的发展，

带动了工业、通讯和消费电子市场的复苏，公司的订单逐步出现回暖，公司业绩

企稳回升。随着半导体产业链持续的去库存，行业整体库存水位逐步回落至相对

合理水平，下游终端应用市场需求逐步复苏，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有望得到进一步

提升。

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4,947.51万元（含74,947.51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基于自研 ASIC 芯片测试系统的研发创新项目 75,888.00 74,947.51

合计 75,888.00 74,947.51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

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

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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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

五、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现行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第一百六十九条 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

者的意见。

（三）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规

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四）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采用

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一）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

利润。

（二）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公

司法》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三）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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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1.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支出

预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且超过 3,000万元；

2.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支出

预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

3.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进行研发项目投入累计支出预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4.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四）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情况及前项规定适时依照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修改本条关于公司发展阶段的规定。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五）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可以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公司在采用股票方式分配利润时，应当兼顾公司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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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的回报的基础上，应与独立董事、

监事充分讨论后，制定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

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公司董事会就

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详细会议记录。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

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

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

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

心的问题。

（二）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不采取现金方式分红

或者拟定的现金分红比例未达到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

方案时，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

露。

（三）公司因前述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

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

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应当及时行使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股东权利，根据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促成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并确

保该等分红款在公司向股东进行分红前支付给公司。

第一百七十二条 董事会应就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或修改做出方案，独立董

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

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

发事项。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在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

抗力时或发生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时，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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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作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

书面论证报告并经 1/2以上（含）独立董事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

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二）最近三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1、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2023 年 5 月 16日，公司召开了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91,073,59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4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8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7,503,027.4元，转增

43,715,324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34,788,915股。

（2）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2024 年 5 月 16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6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75,707,009.84元（含

税）。

（3）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2024年 9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 2024 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 元（含税）， 以此计算合计拟

派发现金红利 31,110,565.21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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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3日，公司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1,447,495.25元（含税）。

2、最近三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391.48 25,165.23 52,629.04

现金分红（含税） 13,255.81 7,570.70 12,750.30

当年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
39.70% 30.08% 24.23%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合计 33,576.81

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37,061.92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利润占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比例
90.60%

（三）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划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于 2025年 1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于 2025年 2月 28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

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六、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不存在失信情形的声明

根据《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

[2016]141号）、《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

金[2017]427号），并通过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等，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一般失信企业和海关失信企业等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亦未发生可能影响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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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再融资计划的声明

关于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外，未来十二个月内其他再融

资计划，公司作出如下声明：

“自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被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确定是否实施其他再融资计划。”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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